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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028.htm 一、外国刑法中的犯

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对犯罪行为的内在、外在特征的高度概括

。各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

犯罪的形式概念 犯罪就其形式层面分析，可以概括为现行刑

事实体法明文规定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任何违法行为，只

要经由刑事实体法的规定而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即为犯罪

。一个违法行为虽然对社会构成严重性危害，便是如果刑事

实体法没有处罚该违法行为之法条，则不认为是犯罪。这是

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规定不为罪的当然要求。基于罪刑法定

的精神，现代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规定了犯罪的形式概念。

例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法律以违警罚所处

罚之犯罪，为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

。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1937年《

瑞士法典》规定，凡是用刑罚威胁所确实禁止的行为，是犯

罪。犯罪的形式概念表明犯罪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科处刑罚

的违法行为，从而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界定了犯罪的外

延，确定了国家刑罚权的界限，体现了刑法的保机能。但是

，犯罪的形式概念没有说明犯罪的危害性何在，国家为什么

对这些违法行为要科处刑罚，亦即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

。 （二）犯罪的实质概念 来源：www.examda.com 与犯罪的

形式概念仅揭示犯罪的法律特征、因避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反

，犯罪的实质概念则试图揭示犯罪的实质内涵。例如，1922

年《苏俄刑法典》第6条规定，威胁苏俄埃制度的基础及工农



政权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时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

社会的作为或不作为，都认为是犯罪。1950年《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7条规定，凡是侵害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及其所建立的法律秩序，具有危害社会性质的、故

意或因过失而应受惩罚的行为，都是犯罪，犯罪的实质概念

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体现了刑法的保护机能，但因

避了犯罪的法律属性，没有限定犯罪的法律界限，与罪刑法

定原则的精神存在抵触。 （三）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

概念 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概念试图完整地揭示犯罪的

法律属性和本质特征，科学地揭示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以克

服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片面性，平衡刑法的保护机

能和保障机能。例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7条第1款规

定，凡本法典分则所规定的侵害苏维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

度，侵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侵害公民的

人身权、政治权、劳动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危害社会

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本法典分则所规定的其他各种

侵害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危害社会行为，都认为是犯罪，这

一定义，既阐明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又限定了犯罪的法

律界限，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犯罪定义的确立，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 二、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来源

：www.examda.com 中国刑法也采取了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犯

罪定义。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

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



行为，依照法律应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定义既揭示了犯

罪危害社会本质征收法律特征，又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区

别开来，是对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所作的科学概括，也是我

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